
Date of Sermon: 2017年 ⼗⼀⽉5⽇ 

基督徒的榮光 (四)：新約的執事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講道時間: 57 分鐘

經⽂文
哥林林多後書3:4-6節:「4我們因基督, 所以在上帝⾯面前纔有這樣的信⼼心。5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
擔甚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 乃是出於上帝。6上帝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 不是憑著字句句, 
乃是憑著精意, 因為那字句句是叫⼈人死, 精意(或聖靈)是叫⼈人活。」

前⾔言
摩⻄西因基督和他說話, ⾯面⽪皮因此發了了光, 但為什什麼⾨門徒也⾒見見到基督變像, 臉⾯面明亮如⽇日頭, 他們
的⾯面⽪皮卻沒有因此發了了光? 這問因⽽而造就了了這四週之「基督徒的榮光」主題, 並以哥林林多後書
第三章作為解答這問的主要經⽂文。我們已經知道基督徒得榮光需有份於定罪的職事和稱義的職
事, 定罪的職事不可廢, 因她是引導⾄至稱義的職事的必要取渠道。我們也知道得榮光的障礙是
以字句句解經, 解釋聖經必須憑著精意。精意不是靈意, 也不是感覺性, 精意必須通貫上下⽂文, 且
不違反聖經的總原則, ⾄至終得以⾒見見證基督。

死活之道
保羅毫不忌諱地⼤大談死活之道, 他這作為乃遵循他的主的作為, 因基督⾃自⼰己也常啟⽰示⾨門徒死活
之道。基督說:「⽗父怎樣叫死⼈人起來來, 使他們活著, ⼦子也照樣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死⼈人要
聽⾒見見上帝兒⼦子的聲⾳音, 聽⾒見見的⼈人就要活了了。」(約5:21,25)「我是從天上降下來來的糧, 叫⼈人喫了了
就不死。」(約6:50)「你們若若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約8:24)「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了, 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11:25-26) 

事實上, 上帝給亞當的第⼀一句句話就是關乎他的死活之道,「16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
吃, 17只是分別善惡惡樹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2:16b-17) 到了了聖經
啟⽰示錄最後第⼆二章寫的還是死活之道, 使徒約翰說:「12我⼜又看⾒見見死了了的⼈人, 無論⼤大⼩小, 都站在寶
座前。案卷展開了了, 並且另有⼀一卷展開, 就是⽣生命冊。死了了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 照他
們所⾏行行的受審判。13於是海海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們都照各⼈人所⾏行行
的受審判。14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 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5若若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
冊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因此, 基督教會帶給世界的主要信息必然是關乎⼈人(永遠)的死活之道。我特別將「主要」兩兩字
粗體化為要告訴各位, 教會可以有無數的信息, 但死活之道卻是必須中的必須。教會那感⼈人的
⾒見見證中莫過於迷途知返類, 即上帝的⼤大愛挽回沈沈迷於各類情慾中的⼈人的⾒見見證。然, 這類⾒見見證當
是教會的點綴, 因為⼀一則, 這與基督和使徒所論之死活之道無關, 另⼀一則, 這類⾒見見證無法建立基
督徒彼此之間的關係。基督徒⾃自⼰己必須先知道這死活之道, 才能正確地傳揚基督的福⾳音。

使徒是基督的使徒, 故使徒死活之道必同於基督的死活之道; 也就是說, 使徒與基督關乎死活的
主軸教訓並無差異異。使徒的教訓讓⼈人知如何活, 我們若若有使徒活之道, 也必有基督活之道。相
反地, 我們若若死在使徒之死之道, 也不可能活在基督裏。基督讓⼈人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同樣地, 
使徒讓⼈人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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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的死之道
保羅告訴我們他的死之道是,「字句句是叫⼈人死」。我們已經太習慣這句句話, 以致於沒有好好思想
這句句話的獨特性。請問, 我們讀孔孟老莊的語錄字句句, 必使我們活像個中國⼈人, 長在中華⽂文化之
下。譬如說, 孟⼦子寫下了了「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使得華⼈人家庭個個都要⽣生個兒⼦子, 這也形成
了了華⼈人甚少願意領養別⼈人⼩小孩的⽂文化。這是因字句句所產⽣生的⽣生活觀, 字句句應該是叫⼈人活才對, 
但保羅卻說說字句句是叫⼈人死, 為什什麼? 因為字句句裏沒有活的基督在其中, 主耶穌說:「你們若若不
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中。」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
在⼈人看來來, 保羅的字句句與精意之別是他獨創的思想, 但事實上, 基督說的話就有字句句與精意之別; 
保羅的思想乃是基督的道的啟發。其中最好的例例⼦子就是基督說的,「叫⼈人活著的乃是靈, ⾁肉體是
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我們如何解釋基督這⾔言之「⾁肉體, flesh」即顯
出我們是憑著字句句理理解之, 還是憑著精意釋義之。

憑著字句句理理解「⾁肉體」即指之為⾝身體, 這理理解立即與基督⾏行行醫病, 使拉撒路路復活等神蹟之舉相
衝突。⼜又, 憑著字句句理理解「⾁肉體是無益的」即違背幾個事實: (1)相逆於基督⾃自⼰己的話, 因基督到
世上來來的時候, 就說:「上帝阿! 祭物和禮物是你不願意的, 祢曾給我豫備了了⾝身體。」(來來10:5) ⾝身
體不可能是無益的。(2)耶穌說:「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
祂。」(約4:23) ⼈人的⼼心靈和誠實需要⽤用⾝身體表現出來來, 這裏的拜不是像我們現在以或坐或站的
姿態為之, ⽽而應當是五體投地的敬拜姿勢。所以, 當我們因腰痛⽽而無法俯伏敬拜時, 就不會說⾝身
體是無益的。(3)⼈人被造存在需要有⾝身體。

提摩太前書4:8節
有⼈人或許會拿保羅之⾔言來來反駁以上所說, 因他說:「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 惟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
處, 因有今⽣生和來來⽣生的應許。」(提前4:8) 在這裏, 我們⼜又當如何解釋「操練⾝身體」呢? 請問各
位, 如果你⾝身體違和, ⽣生病了了, 若若有⼈人以這節聖經來來安慰你, 請問, 你會受⽤用, 還是受氣? 豈豈不⼼心
想, 他最好不要⽣生病? 陷入這樣字句句的死的基督徒, ⼝口中的⾔言語不可能安慰⼈人。保羅所謂的操練
⾝身體不是指鍛鍊鍊⾝身體, ⽽而是指他在上⽂文說的禁⽌止嫁娶, 禁戒食物, 叫⼈人戒葷等外表⾝身體的⾏行行為(參參
提前4:3)。這句句話運⽤用在今⽇日的我們⾝身上, 不要被忙碌的服事遮蔽了了我們當敬虔的事。

回到基督這句句話。我們憑著精意理理解基督這話時即知這裏的⾁肉體乃是相對於靈⽽而⾔言。基督之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 ⾁肉體是無益的」乃為預備我們的⼼心, 知道靈的必要性與不可或缺性, 當我
們有了了這基本原則之後, 基督才繼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好讓我們牢牢
地記住這句句話, 在他的話裏得⽣生命。因基督對我們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 所以我們當⽇日⽇日吃
得基督的⾎血, 基督的⾁肉, 好維持我們的⽣生命, 從今時直到永遠。

⾁肉體的範圍
明⽩白基督所⾔言之「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後, 我們還要回到基督前⼀一句句話⽽而問
⾁肉體的範圍。因著活著與無益的相對, 以及⾁肉體與靈的相對, 所以凡不在靈範圍的, 就是在⾁肉體
的範圍。這什什麼意思? 當我們講解聖經時, 若若沒有耶穌基督在我們闡述的信息當中, 會眾若若沒有
在其中看⾒見見基督的作為, 那麼我們就是處在⾁肉體的範圍; 即便便我們闡述的信息中題及上帝或聖
靈, 若若沒有基督在其中, 亦然。為什什麼? 因為基督⼗十架無上帝話語之處, 我們如何題及上帝? 有
⼈人以為在⼗十架上的基督乃依靠著聖靈度過那痛苦的時刻, 然⼗十架是眾罪集結之處, 是上帝離棄
的地⽅方, 聖靈亦不在各各他⼭山。 

所以, 若若⼀一個傳道⼈人縱覽聖經, 熟悉聖經各細節, 在滔滔談道中可以隨⼼心所欲地串串珠聖經, 但是
若若他的信息中沒有主耶穌基督的話, 他則是處於⾁肉體的範圍。基督說, ⽗父上帝為他作⾒見見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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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7), 聖靈也為他作⾒見見證(約15:26), 他也命令我們也要為他作⾒見見證,「你們也要(為我)作⾒見見
證」(約15:27)。因此, 凡有基督話語與蒙基督賜⽣生命的基督徒必可⾔言明基督, ⾒見見證基督。

⽗父老阿
使徒約翰的⼀一句句話⼀一直迴盪在我腦中成為我的警誡, 他勸教會的⽗父老說:「⽗父老阿! 我寫信給你
們, 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約⼀一2:13a;14a) 使徒勸⽗父老只這麼⼀一句句話, ⽽而且連說了了
兩兩次, 這表⽰示基督徒活到⽗父老年年歲時, 反⽽而容易易忘記當持守主耶穌基督, ⾒見見證⾃自⼰己所為甚於⾒見見證
基督, 愛講「想當年年...」。有⼀一次在⼀一個餐廳吃飯, 隔桌是年年老者的聚會, 那時我在想, 他們會
談些什什麼? 絕不可能是過往的奮⾾鬥歷程, 因為每個⼈人都是這麼走過來來的, 那他們會談些什什麼? 請
⼤大家想⼀一想。

有⼈人或許會反駁, 保羅亦在他的書信中談他的經歷, 如哥林林多後書第11章23-27節, 或第12章2節
的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 為什什麼我們就不能談過去的經歷? 我的回答是: 有誰的經歷比保羅的哥
林林多後書第11章23-27節的經歷還更更悲慘? 有誰的經歷比保羅的哥林林多後書第12章2節的經歷
還更更光榮? 若若都沒有, 我們的經歷豈豈不微不⾜足道?

新約的執事
知此, ⼤大家即明⽩白新約的執事的主要⼯工作就是傳揚基督, 使屬主的⼈人得著基督所賜的⽣生命。請
注意, 保羅說⾃自⼰己是新約的執事, 我們還是不能以字句句理理解「新約」的意義, 以為從此可以不去
注意舊約。新約有兩兩層意義, 既是舊約的成全, 亦是永遠的新的約。

有能⼒力力承當
保羅說上帝「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林林後3:6a), 和合本聖經則⽤用「承當」的動詞型態, 
⽽而英譯本以形容詞able 形容新約的執事的能⼒力力。無論以何語態表現, 作新約執事的⼈人必不是泛
泛之輩, 有⾜足夠的能⼒力力(able)說出聖經的精意, 夠資格(justified)來來⾒見見證基督; 這樣的執事證明他
有上帝的印與聖靈的憑據(林林後1:21-22)。瑪拉基書2:7節說:「祭司的嘴裡當存知識, ⼈人也當由
他⼝口中尋求律律法, 因為他是萬軍之主的使者。」

誤解聖靈
保羅說:「21那在基督裡堅固我們和你們, 並且膏我們的就是上帝。22祂⼜又⽤用印印了了我們, 並賜聖
靈在我們⼼心裡作憑據(原⽂文是質)。」(林林後1:21-22) 我特別將聖靈為憑據圈紅起來來, 因為今年年是
改教運動500年年, 有些靈恩派基督徒開始講說改教運動並未如今⽇日時代那麼注重聖靈的⼯工作, 這
樣的說法⼗十⾜足是讓⼈人發笑的⾒見見解。我問, ⼀一個有聖靈的⼈人會傳揚聖靈, 還是傳揚基督? 傳揚聖靈
的⼈人是不是⼀一定有基督? 然, 傳揚基督的⼈人必定有聖靈。 

再問, 若若⼀一個⼈人勤勤讀系統神學的聖靈論, 卻不知如何傳揚基督, 他(她)所知的聖靈論對其是祝福, 
還是咒詛? 同樣的問句句亦可⽤用在三位⼀一體論上: 若若⼀一個⼈人熟知系統神學的三位⼀一體論, 卻不知如
何傳揚基督, 他(她)所知的三位⼀一體論對其是祝福, 還是咒詛? 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來問: ⼀一個
⼈人知悉基督論, 豈豈不必須知悉三位⼀一體論與聖靈論, ⽅方能正確地傳揚基督?

保羅這個⼈人

舊約的保羅有新約之魂
我們已知精意式的理理解聖經對我們的必要性, 但我們為什什麼無法看到聖經的精意呢? 我們讀哥
林林多後書第三章(以及其他聖經), 常感到與我們沒有切⾝身的關係, 主要原因在於其艱澀的思路路與
特殊語詞。我們總以為保羅寫下這書卷是輕⽽而易易舉的事, 然但這位熟稔舊約聖經的保羅在沒有
新約聖經的引導下居然可以寫出「定罪的職事」,「稱義的職事」,「字句句」,「精意」等話來來, 
其中必不是容易易的, 意義當然是非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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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 保羅說出「上帝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的話來來, 不是簡單的, 保羅這些話不是他
坐在書桌前研讀猶太律律法的結果⽽而已, ⽽而是他活⽣生⽣生的經歷, 且是⼀一個出死入⽣生的經歷; 保羅這
裏的每⼀一字, 每⼀一詞正說出他⾃自⼰己⽣生命的經歷。當我們知道保羅的經歷之後, 便便知道今⽇日教會
界的困境, 為何年年年年神學院畢業⽣生多⼈人, 但教會還是依然疲弱, 因為這些傳道⼈人只享受弟兄姐妹
對他們的讚賞, 敬佩他們可以奉獻作傳道, 但他們未經歷保羅所經歷的, 依然以舊⼈人的思想架構
來來傳揚上帝的道。

保羅的成長過程
保羅是何等樣的⼈人, 他在迦瑪列列⾨門下, 按著猶太祖宗嚴謹的律律法受教(徒22:3)。講⽩白⼀一點就是, 
保羅在最重要的城市, 最好的老師下的最優秀的學⽣生。在台灣, 他是聯聯考榜⾸首; 在⼤大陸, 他是北
⼤大狀狀元; 在東京, 他是東⼤大分數最⾼高的入學⽣生。若若說保羅是猶太律律法的結晶, 是律律法的典範⼈人物
也不為過。保羅不僅是思想家, ⽽而且還是捍衛⾃自⼰己信仰的⾏行行動家, 這樣的⼈人常憂國憂⺠民, 有能⼒力力
振興⺠民族的⼈人。保羅說他熱⼼心事奉上帝, 在猶太教中比他本國許多同歲的⼈人更更有長進, 為他祖
宗的遺傳更更加熱⼼心(徒22:3; 加1:14)。我們知道若若不是基督向保羅顯現(徒9:3-5), 他必依然照著
他的熱⼼心, 恪守他祖宗的遺傳, 與違反這遺傳的⼈人為敵, 繼續做著迫害基督徒的事(加1:13; 徒
22:4)。箴⾔言說:「愚妄⼈人所⾏行行的, 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 有⼀一條路路⼈人以為正, ⾄至終成為死亡之
路路。」(箴12:15a; 14:12; 16:25) 箴⾔言21:2節亦說:「⼈人所⾏行行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 惟有主衡
量量⼈人⼼心。」教會歷史亦顯明, 持錯誤基督信仰上的⼈人總是幹勁⼗十⾜足, 努⼒力力地捍衛他們(錯誤)的信
仰。

保羅的神學與⽣生命經歷是合⽽而為⼀一的
保羅迫害基督徒是他親⾝身經歷過的事, 保羅蒙主向他顯現進⽽而承認耶穌是他的主, 這也是他親
⾝身的經歷。保羅極度地重視他這些經歷, 故竭⼒力力地歸納, 反省與整理理這些經歷, 進⽽而思想出哥林林
多後書第三章(以及其他書信)的道理理來來。保羅的神學中有經歷, 經歷中有神學, 保羅⾃自⾝身的神學
與⾃自⼰己的⽣生命經歷是合⽽而為⼀一的。

對保羅⽽而⾔言, 他的神學不是冷冰冰的, ⽽而是活⽣生⽣生的⾒見見證。保羅本著聖經思想清楚⾃自⼰己的經歷
之後, 將他未⾒見見耶穌之前的⾏行行為歸為定罪的職事, 甚⾄至說這是屬死的職事, 並將他⾒見見了了耶穌之後
的⾏行行為歸為稱義的職事, 說這是屬靈的職事。我們看到, 這位⾏行行稱義的職事的保羅在旅⾏行行佈道
時, 本著聖經與猶太⼈人辯論, 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 從死裏復活, 向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
基督(徒17:3a;18:5b,28b)。保羅遇主前和遇主後的⾏行行為源由皆是出於聖經。

保羅的神學與他的⽣生命經歷合⽽而為⼀一是研究保羅神學的⼈人沒有意識到的事。若若我們只研究神學
知識, 卻未經歷其中的實際, 這種只安於頭腦知識的擷取, 無助於對這知識的認識。當我們認知
到保羅的神學與⽣生命經歷合⽽而為⼀一時, 即可避免任何新運動或新思想對我們的衝擊。基督徒在
靈恩運動的薰陶下, 特愛講⾃自⼰己⽣生命改變的經歷; 這經歷是事實, 無⼈人得以否定之, 但必須如保
羅般, 有上帝認可的神學在其中。教會受新派或新保羅神學派的影響, 特愛講不同於歷史教義
之新⾒見見解, 即便便這新⾒見見解推翻舊歷史⾒見見解也在所不惜; 這些⼈人必須如保羅般, 要有屬死的職事在
他⾝身上⼯工作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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